遠信資融公司之「車輛貸款借據暨約定書」修訂條文對照:
1、 審閱期:
   (調整前) 
    本契約書業經甲方及保證人於合理期間(契約審閱期間至少五日)審閱，且經
    專人說明重要條款及內容後，已充分瞭解本約定書內容及相關風險，並同意
    遵守本約定書各項約定。
    甲方              (簽名)  保證人             (簽名) 
   (調整後)
    本契約書業經甲方及保證人於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(契約審閱期間至
    少五日)審閱，且經專人說明重要條款及內容後，已充分瞭解本約定書內容
    及相關風險，並同意遵守本約定書各項約定；且清楚知悉本貸款之貸款銀行
    為「瑞興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」；「遠信國際資融股份有限公司」僅為「瑞
    興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」辦理策略聯盟車輛貸款業務作業之受託機構。
    甲方              (簽章)  保證人             (簽章)  
二、貸款期間:
(調整前)
本貸款期間      年     月，自民國    年    月     日至民國	  年	 月    日止。
  (調整後)
本貸款期間自民國      年    月     日至民國	   年	  月     日止，共計      年     月。 
三、償還方式:
(調整前)
1、依年金法攤還本息，雙方約定償還方式詳如下列：
   第   期至第____期，即自民國____年___月___日至民國___年____月 
   ___日止，以每一月為一期，計分      期，按期攤還新臺幣        
   元整（以下稱月付款）；並以每月之       日為繳款日。
  (調整後)
1、依年金法攤還本息，雙方約定償還方式詳如下列：
   以每一月為一期，計分      期，並以每月之       日為繳款日； 
   按期攤還新臺幣                 元整(以下稱月付款）。
2、第    期至第____期，即自民國____年___月___日至民國___年___月 
   ____日止，以每一月為一期，計分      期，按期攤還新臺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整(以下稱月付款）；並以每月之       日為繳款日。

四、第七條 甲方茲明確無條件同意下列事項：
(調整前)
4、除甲乙雙方另有約定者外，甲方應負擔下列各項費用，並同意由委外
   作業受任人遠信國際資融股份有限公司收取：
 服務費(含動產抵押設定費)：  	元；(略)以實際發生金額為準。
 甲方或遠信國際資融股份有限公司得委託專業汽車協尋公司追蹤、 
 占有車輛；因此所產生之費用（包括協尋費、拖車費、配鎖費、保
 管費用等）概由甲方全數負擔，前述取回占有車輛所生之各項費用
 收費標準另公告於乙方之網站(本條款為個別商議條款)。
(調整後)
4、除甲乙雙方另有約定者外，甲方應負擔下列各項費用，並同意由委外
   作業受任人遠信國際資融股份有限公司收取：
 服務費(含動產抵押設定費)：  	元；(略)以實際發生金額為準。
 甲方或遠信國際資融股份有限公司得委託專業汽車協尋公司追蹤、 
 占有車輛；因此所產生之費用（包括協尋費、拖車費、配鎖費、保
 管費用等）概由甲方全數負擔，前述取回占有車輛所生之各項費用
 收費標準另公告於乙方之網站(本條款為個別商議條款)。

五、借、保人之告知欄位:
(調整前)
    六、甲方如有遲延還本付息超過1個月時，除本行已向主、從債務人訴追 
        者外，保證人等是否同意本行於上述期間經過後起算30日內通知其保
        證債務遲繳情事:
   □同意(通知方式約定:□電話          □簡訊          □書面  
   □其他:            )，保證人等與本行約定通知方式之後，如有再
   變更約定方式時，應主動告知本行； □不同意
(調整後)
    六、甲方如有遲延還本付息超過1個月時，除本行已向主、從債務人訴追 
        者外，保證人等是否同意本行於上述期間經過後起算30日內以下列約
        定方式並以「車輛貸款申請暨約定書」留存之聯絡資料通知其保證債
        務遲繳情事，通知方式約定: □電話 □簡訊 □書面 □無須通知。 
    保證人等與本行約定通知方式之後，如有再變更約定方式時，應主動
    告知本行並變理變更。
六、保證人法律額任宣告書之簽章欄位:
(調整前)
保證人: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
身分證統一編號:
(調整後)
保證人: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
身分證統一編號:






匯豐汽車公司之「車輛貸款借據暨約定書」修訂條文對照:
2、 審閱期:
   (調整前) 
    本契約書業經甲方及保證人於合理期間(契約審閱期間至少五日)審閱，且經
    專人說明重要條款及內容後，已充分瞭解本約定書內容及相關風險，並同意
    遵守本約定書各項約定。
    甲方              (簽名)  保證人             (簽名) 
   (調整後)
    本契約書業經甲方及保證人於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(契約審閱期間至
    少五日)審閱，且經專人說明重要條款及內容後，已充分瞭解本約定書內容
    及相關風險，並同意遵守本約定書各項約定；且清楚知悉本貸款之貸款銀行
    為「瑞興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」；「匯豐汽車股份有限公司」僅為「瑞
    興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」辦理策略聯盟車輛貸款業務作業之受託機構。
    甲方              (簽章)  保證人             (簽章)    
二、(調整前)
    借款人         (以下簡稱甲方)茲邀同	為保證人，向瑞興
    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（包括總行及其所屬分支機構，以下簡稱乙方）貸款， 
    以擔保甲方對乙方與匯豐汽車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簡稱丙方)合作專案辦理
    之本借款相關債務，包括甲方依本借據暨約定書所負之借款本金及利息、手
    續費、延遲利息、違約金、實行抵押權費用(含徵信費、訴訟費、拍賣費及
    其他必要費用)、對借款人及其保證人(略)，願確 實遵守下列各條款之約定：
     (調整後)
    借款人及保證人向瑞興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（包括總行及其所屬分支機
    構，以下簡稱乙方）貸款，(後同上)

三、貸款期間:
(調整前)
本貸款期間自民國    年    月     日至民國	  年	 月    日止。
  (調整後)
本貸款期間自民國      年    月     日至民國	   年	  月     日止，共計      年     月。 

四、償還方式:
(調整前)
1、依年金法攤還本息，雙方約定償還方式詳如下列：
    第___期至第____期，即自民國____年___月___日至民國  年___月
     _____日止，以每一月為一期，計分      期，按期攤還新臺
    幣         元整（以下稱月付款）；並以每月之      日為繳款日。
  (調整後)
依年金法攤還本息，雙方約定償還方式詳如下列：
   1、以每一月為一期，計分      期，並以每月之       日為繳款日， 
      按期攤還新臺幣            元整(以下稱月付款）。   
   2、第___期至第____期，即自民國___年____月___日至民國____年___月 
      ____日止，以每一月為一期，計分   期，按期攤還新臺
      幣          元整（以下稱月付款）；並以每月之    日為繳款日。

五、第七條、甲方茲明確無條件同意下列事項：
(調整前)
 4、除甲乙雙方另有約定者外，甲方應負擔下列各項費用，並同意由委外
   作業受任人丙方收取(本條款為個別商議條款)：
 服務費(含動產抵押設定費)：  	   元；取回占有(略)發生金額為準。
 甲方或丙方得委託專業汽車協尋公司追蹤、占有車輛；因此所產生之費 
 用（包括協尋費、拖車費、配鎖費、保管費用等）概由甲方全數負擔，
 前述取回占有車輛所生之各項費用收費標準另公告於乙方之網站。 
(調整後)
 4、除甲乙雙方另有約定者外，甲方應負擔下列各項費用，並同意由委外
   作業受任人丙方收取(本條款為個別商議條款)：
 服務費(含動產抵押設定費)：  	   元；取回占有(略)發生金額為準。
 甲方或丙方得委託專業汽車協尋公司追蹤、占有車輛；因此所產生之費 
 用（包括協尋費、拖車費、配鎖費、保管費用等）概由甲方全數負擔，
 前述取回占有車輛所生之各項費用收費標準另公告於乙方之網站。
六、借、保人之告知欄位:
(調整前)
    六、甲方如有遲延還本付息超過1個月時，除本行已向主、從債務人訴追 
        者外，保證人等是否同意本行於上述期間經過後起算30日內通知其保
        證債務遲繳情事:
   □同意(通知方式約定:□電話          □簡訊          □書面  
   □其他:            )，保證人等與本行約定通知方式之後，如有再
   變更約定方式時，應主動告知本行； □不同意
(調整後)
    六、甲方如有遲延還本付息超過1個月時，除本行已向主、從債務人訴追 
        者外，保證人等是否同意本行於上述期間經過後起算30日內以下列約
        定方式並以「車輛貸款申請暨約定書」留存之聯絡資料通知其保證債
        務遲繳情事，通知方式約定: □電話 □簡訊 □書面 □無須通知。 
    保證人等與本行約定通知方式之後，如有再變更約定方式時，應主動
    告知本行並變理變更。
七、保證人法律額任宣告書之簽章欄位:
(調整前)
保證人: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
身分證統一編號:
(調整後)
保證人: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
身分證統一編號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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順益汽車公司之「車輛貸款借據暨約定書」修訂條文對照:
3、 審閱期:
   (調整前) 
    本契約書業經甲方及保證人於合理期間(契約審閱期間至少五日)審閱，且經
    專人說明重要條款及內容後，已充分瞭解本約定書內容及相關風險，並同意
    遵守本約定書各項約定。
    甲方              (簽名)  保證人             (簽名) 
   (調整後)
    本契約書業經甲方及保證人於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(契約審閱期間至
    少五日)審閱，且經專人說明重要條款及內容後，已充分瞭解本約定書內容
    及相關風險，並同意遵守本約定書各項約定；且清楚知悉本貸款之貸款銀行
    為「瑞興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」；「順益汽車股份有限公司」僅為「瑞
    興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」辦理策略聯盟車輛貸款業務作業之受託機構。
    甲方              (簽章)  保證人             (簽章)    
二、(調整前)
    借款人         (以下簡稱甲方)茲邀同	為保證人，向瑞興
    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（包括總行及其所屬分支機構，以下簡稱乙方）貸款， 
    以擔保甲方對乙方與匯豐汽車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簡稱丙方)合作專案辦理
    之本借款相關債務，包括甲方依本借據暨約定書所負之借款本金及利息、手
    續費、延遲利息、違約金、實行抵押權費用(含徵信費、訴訟費、拍賣費及
    其他必要費用)、(略)，願確實遵守下列各條款之約定：
     (調整後)
    借款人及保證人向瑞興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（包括總行及其所屬分支機
    構，以下簡稱乙方）貸款，(後同上)

三、貸款期間:
(調整前)
本貸款期間自民國    年    月     日至民國	  年	 月    日止。
  (調整後)
本貸款期間自民國      年    月     日至民國	   年	  月     日止，共計      年     月。

四、償還方式:
(調整前)
1、依年金法攤還本息，雙方約定償還方式詳如下列：
    第___期至第____期，即自民國____年___月___日至民國  年___月
     _____日止，以每一月為一期，計分      期，按期攤還新臺
    幣         元整（以下稱月付款）；並以每月之      日為繳款日。
  (調整後)
依年金法攤還本息，雙方約定償還方式詳如下列：
   1、以每一月為一期，計分      期，並以每月之       日為繳款日， 
      按期攤還新臺幣            元整(以下稱月付款）。   
   2、第___期至第____期，即自民國___年____月___日至民國____年___月 
      ____日止，以每一月為一期，計分   期，按期攤還新臺
      幣          元整（以下稱月付款）；並以每月之    日為繳款日。
五、第七條、甲方茲明確無條件同意下列事項：
(調整前)
4、除甲乙雙方另有約定者外，甲方應負擔下列各項費用，並同意由委外作
  業受任人丙方收取(本條款為個別商議條款)：
服務費(含動產抵押設定費)：新台幣       元；取回占有(略)為準。
甲方或丙方得委託專業汽車協尋公司追蹤、占有車輛；因此所產生之費用（包括協尋費、拖車費、配鎖費、保管費用等）概由甲方全數負擔，前述取回占有車輛所生之各項費用收費標準另公告於乙方之網站。
(調整後)
4、除甲乙雙方另有約定者外，甲方應負擔下列各項費用，並同意由委外作
  業受任人丙方收取(本條款為個別商議條款)：
服務費(含動產抵押設定費)：新台幣       元；取回占有(略)為準。
甲方或丙方得委託專業汽車協尋公司追蹤、占有車輛；因此所產生之費用（包括協尋費、拖車費、配鎖費、保管費用等）概由甲方全數負擔，前述取回占有車輛所生之各項費用收費標準另公告於乙方之網站。
六、借、保人之告知欄位:
(調整前)
    六、甲方如有遲延還本付息超過1個月時，除本行已向主、從債務人訴追 
        者外，保證人等是否同意本行於上述期間經過後起算30日內通知其保
        證債務遲繳情事:
   □同意(通知方式約定:□電話          □簡訊          □書面  
   □其他:            )，保證人等與本行約定通知方式之後，如有再
   變更約定方式時，應主動告知本行； □不同意
(調整後)
    六、甲方如有遲延還本付息超過1個月時，除本行已向主、從債務人訴追 
        者外，保證人等是否同意本行於上述期間經過後起算30日內以下列約
        定方式並以「車輛貸款申請暨約定書」留存之聯絡資料通知其保證債
        務遲繳情事，通知方式約定: □電話 □簡訊 □書面 □無須通知。 
    保證人等與本行約定通知方式之後，如有再變更約定方式時，應主動
    告知本行並變理變更。
七、保證人法律額任宣告書之簽章欄位:
(調整前)
保證人: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
身分證統一編號:
(調整後)
保證人: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
身分證統一編號:


